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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新能”或“公司”） 

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

议案》，同意公司设立上海分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成立分公司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成立上海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1.分公司名称：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分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3.分公司负责人：张一弛；  

4.分公司经营场所：上海市（具体地址以实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确认）；  

5.分公司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液化天然气车载瓶；研发、生产、销

售液化天然气供气模块总成、金属容器产品、汽车后下防护装置；辅助材料、配

件的制造及销售；安全阀校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上述拟设立分支机构的各项基本信息以注册地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二、本次成立分公司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成立分公司的目的  

本次成立分公司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整合优质资源，

优化公司的战略布局，扩大公司的影响力，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以充分发挥

公司的各方面优势。  

（二）成立分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成立分公司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已授权经营管理层相关人士办理关于本次设

立上海分公司的工商登记等事宜。 

本次成立分公司可能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规范公

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制度，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不断加强内部控制和风

险防范，以适应市场变化，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

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三）成立分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成立分公司符合公司的整体规划，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从公司长期发展来看，对公司

整体业务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长春致远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月 29日 

 

 


